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宠物狗死亡引FBI调查
被控虐狗留美中国学生喊冤
据美国《世界日报》报道，长岛地区杨姓中国留学生被联邦调查

局（FBI）起诉虐待动物。
杨某表示，事发当日，他与室友购物后回家时发现室友养的小博

美犬有些反常，不断抽搐。杨某带着小狗前往最近的兽医处就诊。在
兽医处登记时，杨某不以为然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，这也成为警方
事后怀疑他是狗主人并且虐狗的证据。数小时后，兽医通知杨某博美
犬不治，需要火化；而在他前往兽医处时，兽医告诉他尸体已被动物
保护部门取走，需要进一步尸检，于是杨某没多想就离开了。

几天后，联邦调查局（FBI）探员找上门来，告诉杨某博美犬不
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被钝器击打身亡。面对探员询问，他在震惊之余，
回答了一系列问题，其中包括事发前小狗曾经在屋内地毯上排泄，他
曾轻拍小狗以示惩罚，希望小狗学会上厕所、不要随地大小便等。

FBI探员随后又问他是否踢或殴打小狗，均获得否定回答。在FBI
探员离开后，杨某并未太在意此事，也没有想到这些回答会成为警方
指控他的证据，并可能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纽约警方22日前往杨某住处将他逮捕，罪名是他
涉嫌“将自家宠物狗殴打致死”，并指杨某“已经亲口承认自己罪
行”。纳苏郡地区检察官Madeline Singas表示，杨某仅仅因为这只小博
美犬未经允许便进入其卧室，于是残暴毒打小狗至肋骨骨折、肝脏破
裂、内脏出血，导致死亡。

在交出中国护照后，杨某被允许离开看守所。如果指控成立，杨
某将面临两年监禁。杨的朋友表示，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情，杨某曾
经为拯救一只不慎钻进汽车引擎盖的流浪猫，独自在烈日中守半日，
是个非常热爱小动物的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摘自《世界日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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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类工作签证： L-1A
美国移民法为方便外国企业来美国投资，设立一种

非移民的工作签证，即L签证。L签证又细分为L-1A和
L-1B两种。L-1A是跨国公司在美的经理或主管持有的
签证；L-1B则是跨国公司有特殊技能的员工来美工作
所持有的签证。

相比EB-5而言，L-1签证获得批准后，签证持有
人（受益人）可获得在美国经营在美国的分公司或子
公司的工作许可，可以支取工资，申请社会安全号
（SSN），以及申请长期有效的驾驶执照。相比B-1商
务旅游签证的居留不超过六个月，而且不能合法工作
及申请长期有效的驾照，L-1签证类别的优势是很明显
的。但是，既然L-1签证赋予签证持有人工作许可并且
有效期较长，L-1签证的申请条件也相对较高。以下我
们谈谈L-1A签证的申请条件及程序。

L-1A签证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
第一，递交L-1A申请的公司必须“跨国”，即美

国公司必须是海外公司的母公司、分公司、子公司、合
资企业或关联公司。如果海外的公司是母公司，最好已
形成一定规模，雇员数量较多。

第二，L-1A签证受益人必须在过去的三年内在海
外公司连续工作一年以上。注意，这里的三年是指递交
L-1A申请之前的三年时间内。连续工作一年是指这三
年内任何一年的连续工作。

第三，L-1A签证受益人必须是派到美国为跨国公
司机构的美国公司工作，担任美国公司系统的经理或主
管。如果选派到不在机构框架下的其他美国公司工作，
不能申请L-1A。

第四，L-1A签证受益人在该跨国公司海外公司内
必须担任经理或主管职位。

L-1A签证在美国移民法上具有特殊地位
首先，持L-1A工作签证的外籍跨国公司经理或主

管可以直接按第一优先类别申请绿卡。这是其他任何一
种非移民签证持有人无法享有的优先权。

其次，申请L-1A签证没有法定的头笔资金数额限
制。只要跨国公司在美国已有分公司、子公司或关联企
业，其就可以为员工申请L签证。如果该外国公司在美
国真正开始分公司、子公司或关联企业的创办工作，投
资资金的数额对L-1A申请不那么重要。与投资移民相
比，申请L-1A的跨国公司投入美国的资金要小得多。

第三，跨国公司为外籍跨国公司经理或主管申请
L-1A签证，没有法定的流行工作限制。美国公司可以
随意确定外籍跨国公司经理或主管来美国后的工资收
入。这不同于H-1B工作签证。

第四，L-1A签证不要求跨国公司的外籍跨国公司
经理或主管申请有任何高等教育背景或学位。这也不同
于H-1B工作签证。曾有很有成就的外籍跨国公司经理
或主管怕没有上过学移民局不批准申请而提供假文凭，
结果适得其反。

第五，不同于H-1B，L-1A签证没有名额的限制。
只要公司在美国发展需要多从海外派遣必要的高级经理
或主管来美国工作，可以申请很多L-1A工作签证。当

然，持L-1A签证的人数多少应与公司的规模相称。如
果一个海外公司在美国投资数额巨大，或者如果一个中
国公司来美国在多个州、城市开办多个分 公司，可以
申请多个L-1A签证。

第六，L-1A签证还一个很大的好处是L-1A可以在
美国工作长达七年，而且签证持有人的配偶子女亦可同
时申请L-2签证，并且其配偶可以申请工作许可，在美
国合法工作，子女亦可合法在美国上学。

L-1A签证申请的程序
如果跨国公司在美国还没有成立分公司、子公司

或合资公司等，必须先注册成立公司之后才能开始递
交L-1A签证申请。在美国注册公司一般需要一到两个
月，如果办加急，可以在几天内完成。公司成立后开办
银行账户，然后递交L-1A申请。如果海外公司在美国
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成立不到一年，移民局一般只批准
L-1A一年有效期，期满时可再延期两次，总共不可超
过七年。如果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母公司、分公司、子公
司或合资公司等已经存在一年以上，L-1A 申请一次可
以批准两年或三年。

如果跨国公司有意在美国购买其他公司或合资办公
司，海外母公司必须要持有在美国子公司50%或者以上
的股份。如果股份占少数，但实际操纵管理整个公司也
符合申请L-1A的条件。

L-1A申请在美国审批的时间一
般为一到四个月，实际时间因案而
异，难以准确判断。但是，如果多交
一千两百二十五美元加急申请费给移
民局，我们可以在15天之内为跨国公
司拿到批准书。一旦L-1A批准书下
来后，申请受益人如果人在国外，必
须持批准书原件到美国领事馆申请赴
美L-1A签证。

从其他身份转换成L-1A身份
因为L-1A签证具有很多优越

性，很多在美国持其他非移民申请的
读者想知道自己能否转换成L-1A身
份。如果人在美国已经两年以上，不
管来美国前是否在跨国公司担任过
经理主管，都不符合申请L-1A的条
件。解决办法是先回到国外公司担任
经理或主管连续一年，然后再被派回
美国的公司担任经理或主管，美国的
公司才可以为其申请L-1A签证。如
果持非移民签证来美国不到两年，而
且之前在海外的跨国公司担任经理或
主管至少连续一年以上，可以请跨
国公司的美国公司为其递交L-1A申
请，将其他非移民身份转换成L-1A
身份，以便日后较迅速地取得绿卡身
份。

作 者 ： 谢 正 权 律 师


